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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問路搶iPhone 5童黨最細12歲
唔夠錢使動歪腦筋 拎去二手店變賣平分2700元

長達逾年的青少年黑暴分子引發的

「破窗效應」，入侵社區令童黨罪案上

升。近日荃灣發生童黨搶劫案，涉案5

名男學生因零用錢不夠用而設局搶劫，

由一人向女街坊扮問路搶女街坊的手

機，其餘4人在附近「把風」，得手後

將價值萬元 iPhone手機拿到二手店變

賣，並平分賊贓。警方經調查後，日前

在石圍角邨拘捕5男童，其中年紀最小

的劫匪僅12歲。探員並在二手手機店

起回贓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東區裁判法院高級
二等檢控主任黃華芬，涉嫌去年6月4日通過律政
司內部電郵，疑似煽動同事參與當晚的非法集
會；黃華芬還被指前年以「法庭檢控主任會」主
席名義發內部電郵，內容涉及質疑警方的拘控行
動。近日，黃華芬在律政司政府電話簿中其擔任
的職位一欄中，其姓名顯示為「懸空」；有報道
指黃華芬已被停職，本周一開始缺勤。律政司昨
晚回應指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強調公務員必須遵
從堅守法治、誠實可信、廉潔守正、不偏不倚、
政治中立、盡忠職守及專業勤奮的基本信念。

本港昨有媒體報道指，黃華芬被律政司勒令停
職調查，也有指黃在上周五（12日）仍有上班，
本周一（15日）開始缺勤。消息指，黃華芬於去
年6月4日下午通過律政司內部電郵系統，向全體
檢控主任發出電郵，內容提及「今晚有什麼比這

更有意義的事情？希望我們做同樣的事」等內
容。
律政司當時回應傳媒查詢時就已指出，根據內

部指引，員工使用電郵時不應涉及一些損害或令
政府尷尬的活動，包括發放不適當的資訊，亦不
應濫用電郵系統內的通訊群組發放與工作無關的
訊息。若發現司內人員有違規行為，定會嚴肅跟
進，若調查後發現違規屬實，定會秉公處理，包
括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另外，黃華芬在2019年9月還捲入另一宗電郵

事件，當時他以「法庭檢控主任會」主席名義，
以內部電郵向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時任刑事檢控
專員梁卓然投訴，內容涉及警方在當年8月31日
前夕拘捕譚文豪、鄭松泰、黃之鋒及區諾軒等7
人，質疑警方的拘控另有政治動機。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當時在收到黃的電郵後回覆

指，「律政司所有人員將繼續按照『檢控守
則』的原則維護司法公正，以確保每一被告
人獲得公平審訊。」報道亦指，律政司認為
事態嚴重，決定對事件作出徹查，並調查黃
華芬是否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或其他守則；
並對黃華芬所有有份參與過檢控案件的檔案作
出覆核，審視會否有任何涉及反修例事件的案件
在處理上出現偏差。

律政司：依程序處理升遷離任事宜
對於黃華芬被停職的報道，律政司發言人昨晚

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惟所有
涉及公務員的管理，包括升遷、離任或紀律等事
宜，都是按既定程序處理。

發言人強調，律政司的人員與其他公務員一
樣，公開表達意見時，應確保意見不會引致與其

本身職務有利益衝突，或可能令人認為有損其在
履行職務時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則。
如果發現律政司人員有違規行為，律政司
會嚴肅處理，絕不容忍。

涉煽同事非法集會 檢控主任黃華芬疑被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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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律政中心東座。 資料圖片

●●律政司司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長鄭若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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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 5名童黨，年齡介乎 12歲至
16歲，涉嫌「搶劫」罪名被扣

查，由於5人均未成年，警方要通知
家長及監護人到警署協助警方錄取口
供。
據悉，5名男童在荃灣區就讀中二至
中四，部分人同校，因小學時是同學，
並且居於荃灣石圍角邨及石籬邨，從而
結成朋黨。懷疑有人貪圖吃喝玩樂，導
致零用錢不夠用，竟想出搶劫手機的
「搵快錢」計劃。
案發於本周一（15日）晚約7時30
分，一名25歲女子獨自在石圍角邨石
芳樓附近邊看手機邊散步時，案中一
名13歲男童假扮上前向她問路，女事
主不虞有詐，一手拿手機一手指路期
間，男童冷不防劈手搶去她手上價值
萬元的iPhone手機逃去，女事主追截
不果，惟有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及陪

同女事主在附近兜截，但未有發現。
警方列作「搶劫」案處理，交由荃灣
警區情報組及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
進。

警看「天眼」片鎖定疑犯
探員翻查案發現場附近閉路電視片

段，鎖定涉案疑犯為活躍區內的童黨，
相信由一人下手，其餘同黨則負責「睇
水」及掩護逃跑。至前日傍晚約6時，
探員在石圍角邨一商場平台外拘捕5名
涉案男童，調查得悉他們在犯案後將手
機賣給荃豐中心一間二手手機店，所得
2,700元由五人平分。探員其後在手機
店起回涉案贓物。
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女督察溫

璧而昨日講述案情及展示證物，她指打
劫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監禁10
年，呼籲青少年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黑暴在修例風波中
犯下令人髮指的打砸燒暴行，反被煽暴派美化及英雄化，
令更多青少年被「洗腦」淪為黑暴「炮灰」，在10,171名
被捕者中，有四成是學生，以致「無法無天」的不守法意
識蔓延到社區和學校，造成「犯罪環境」和「機會主義犯
罪」兩大遺害，形成犯罪學中的「破窗效應」，令其他青
少年加以仿效，甚至視犯法如等閒。
警方數字顯示，青少年罪行有上升趨勢。去年上半年有
2,306名青少年(10歲至20歲)因刑事罪行被捕，較2019年
同期增加1,072人，其中因行劫被捕的青少年有73人，是
2019年上半年的4倍。
不過，雖然去年全面涉刑事罪行被捕青少年總人數有
3,987人，比2019年全年下降6.6%，惟干犯行劫、毒品等
「搵快錢」相關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卻上升一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對無業情侶在港鐵沿
線專向穿校服的女學生「埋手」，訛稱自己遺失銀包、手
機，藉詞向友人「求救」，誘騙女生借出手機，但疑犯拿
到手機後便閃入人群逃走，半年內至少犯案9宗。警方昨
日於旺角一酒店拘捕涉案男女。

受害人為11歲至16歲女學生
被捕情侶分別為35歲女子及43歲男子，均報稱無業，

兩人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扣留調查。當中被捕
男子案底纍纍，涉及上百宗案件。
案情透露，由去年10月至今年3月，港鐵沿線發生多宗
騙案，範圍遍及港島、九龍、新界，受害人均為11歲至
16歲的女學生，事主被騙走的手機值3,000元至7,000元
不等。
男疑犯通常在港鐵站大堂選擇身穿校服的年幼女學生為

目標，假稱身上財物全部遺失，央求女生借手機給他打電
話「求救」，接着扮打電話給朋友，又向女生聲稱其朋友
在閘口處，要女生跟他一起行，疑犯邊走邊打電話，趁下
車人流湧現時，閃入人群中不知所終。
另外，疑犯有時在車廂內犯案，當騙到手機後，假裝打

電話等列車停站，當車門重新關上之際便奪門逃離。據
悉，在男疑犯騙手機時，女疑犯通常在附近監視接應。
警方接到報案後，翻看大量閉路電視，經深入調查鎖定
兩名疑犯，昨日（17日）採取拘捕行動，於旺角一酒店內
拘捕涉案男女，相信他們將騙來的手機拿去變賣套現。
東九龍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署理總督察任雪瑩強調，打

擊「搵快錢」是警方重要目標，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博
同
情
呃
學
生
手
機

賊
鴛
鴦
涉
9
案

黑暴釀「破窗效應」
青少年罪行急升

●警方介紹案情及展示起回童黨所搶手機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一男一女
涉以欺騙手
段取得財產
罪被捕，警
方 交 代 案
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10月5日《禁止
蒙面規例》生效當晚，黑暴在旺角通宵堵路及破壞，
有暴徒手持鐵通打算破壞中旅社旺角分社，警方在附
近拘捕4名青年，當中3人早前分因無牌管有無線電
通訊器、堵路及拒捕，分准簽守行為、判12個月感化
及入獄8周。餘下另一名17歲被告早前承認管有物品
意圖摧毁財產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入更生
中心。裁判官香淑嫻形容被告當日穿着暴力示威者裝
束，手持逾一米長鐵通，明顯是有備而來，案情嚴
重。
男被告李熙駿（17歲），報稱任職收銀員，被控於
2019年10月6日，在窩打老道72號的公眾地方攜有一
支長約115厘米的鐵通。他早前在案件提堂後獲准保
釋，但3個月前因違反宵禁令而被撤銷擔保還柙至今。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已還柙3個月及作出深切反省，望
法庭考慮不再判入更生中心、勞教中心或教導所。

裁判官香淑嫻昨日判刑時直指，觀乎被告當日一身
武力示威者的裝束，加上涉案地點發生的情況，明顯
是「有備而來」，現考慮到被告年輕及已還柙逾百
天，認為更生中心是合適判決，亦符合上訴庭表明阻
嚇青少年再度犯案等目標，終判被告入更生中心。
同案另外3名被告，分別為俱報無業的17歲青年陳

嘉億和李駿，以及報稱任職侍應的李駿昊（20歲）。
當中陳嘉億去年9月4日獲控方撤回控罪，准自簽1,000
元、守行為兩年。而李駿去年承認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及無牌管有一部無線電通訊器具；去年9月25日在西
九龍被判12個月感化。至於李駿昊則被裁定抗拒警務
人員罪名成立，本月5日被判囚8星期。
案情指，《禁止蒙面規例》生效實施當晚，大批暴

徒在旺角通宵進行非法集會，四處堵路及破壞。翌日
凌晨警方接報有近20名暴徒準備破壞位於旺角洗衣街
的中旅社，警員到場驅散，先後拘捕4名被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黑暴前年10月1日在全
港多區發動暴亂，四處堵路、焚燒國旗及投擲汽油彈，荃灣
有暴徒瘋狂圍攻警員，防暴警為保命開槍射傷一人，並在現
場拘捕7人。該案早前在法庭分作兩案處理，當中5被告
（不包括中槍暴徒）被控參與暴動一案，本月8日在區域法
院開審，除其中一名被告被法庭通緝外，另外4名被告經多
日審訊，昨日被法官練錦鴻裁定表證成立，由於各被告不自
辯及不傳召辯方證人，案件押後至3月26日由控辯雙方結案
陳詞。
5名被告依次為清潔工陳珩（39歲）、職訓局一年級學生
陳金國（19歲）、程式員李振文（25歲）、職訓區三年級
學生馮清華（21歲）、香港專上學院二年級學生郭小琴（22
歲），同被控於前年10月1日在荃灣海壩街一帶參與暴動。
另外首被告陳珩被加控一項縱火罪，指他於當日用火意圖損
壞他人財產。由於第四被告馮清華在上月預審時已失聯，法
庭已頒下拘捕令。
控方早前的開案陳詞指，2019年10月1日有逾200名暴徒

在荃灣海壩街非法聚集，他們大部分穿黑衣，戴頭盔及穿上
保護裝備，亦備有自製盾牌、棒狀物及防毒口罩，他們以雜
物堵路，破壞現場設施，甚至在街上縱火及投擲汽油彈。
當日下午約4時，一名黑衣暴徒靠近警方防線將可燃液

體淋在行人路上，然後點火形成一條火線。其後，身穿黑
衣褲、以白布蒙面、手持淺藍色摺傘的首被告陳珩上前並
將一幅狀似橫額的物體拋入火堆，之前設置火線的暴徒又
把燈箱踢向火堆，現場有片段拍攝到整個縱火過程。
其後，暴徒繼續向警方投擲硬物和汽油彈，警方在驅散

期間拘捕5被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11月3日攬炒派
發起所謂「七區行街」掀暴亂，其中港鐵旺角站出
口被黑暴縱火，當中一名調酒師被控暴動、縱火等
罪，被告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暴動罪，辯方求
情指被告是一時衝動犯案，願意向港鐵賠償維修
費；法官祁士偉將案押後至本月31日判刑，以先索
取被告背景及教導所報告，其間被告須要還柙。

現年20歲男被告沈俊傑，原被控暴動、縱火及違
反「禁蒙面法」。控罪指，被告於2019年11月3
日，在九龍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交界與不知名者參與暴
動；在九龍彌敦道用火燒毁港鐵旺角站C1出口；以
及身處非法集結期間使用蒙面物品。昨日被告承認暴
動罪，另外兩罪獲控方不予起訴，留在法庭存檔。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於破碎家庭長大，由祖父母

養育成人，現肩負起照顧祖父母責任。被告犯案時
年僅19歲，因受人慫恿及一時衝動而犯案，被捕後
坦承指控及感到非常後悔，主動向控方提出願意賠
償，並十分配合警方調查工作，希望法庭能夠輕判。
案情透露，前年11月3日凌晨約2時，數名蒙面
黑暴在旺角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交界的港鐵旺角站
C1出口燒雜物縱火，當時蒙面的被告將發泡膠盒
及木板拋入火堆中，導致港鐵站C1出口的鐵閘、
天花及附近地面等損毁，維修費約10,400元。
警方經調查後，於同年12月31日拘捕被告。

青年圖打砸旅社判更生 官批穿武裝有備而來 暴動擲彈警開槍案
4被告表證成立

扔雜物燒港鐵站口 調酒師認暴動還柙

●被告李熙駿承認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
判入更生中心。 警方圖片


